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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林草地征占用管理是统筹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的核心环节。本文以曲靖市为研究样本,基于中

央生态环保督察数据、森林督查数据、云南省林草局行政审批台账及实地调研案例、执法案卷及督察

整改资料,系统分析工程建设项目征占用林草地用地需求、保障措施、违法占用问题的典型特征、审批

现状,揭示审批监管、生态修复、协同机制、能力薄弱、政策适配、边界与土地性质认定等方面的管理

问题,重点聚焦风电场、光伏等新能源项目使用林草地规范滞后、林草地边界不清及土地性质认定困难

的突出矛盾,并从管理机制、责任体系构建、协同管理、支撑机制完善、政策动态更新、边界与土地性

质认定规范六个维度提出解决方案。研究旨在为西南山地城市提升林草地征占用管理效能提供理论参

考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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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requisition and occupation is the core link of overall 

planning of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article takes Qujing City as the research sample, 

based on the data of cent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forest supervision data, the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and approval account of Yunnan Forestry and Grassland Bureau, and the case of field 

research, law enforcement files and supervision and rectification data,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mand for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requisition and occupation, the guarantee measures, 

the illegal occupation problems, the approval status, and reveal the approval supervisi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capacity deficiency, policy adaptation boundary and land nature Identification and 

other management problems, focusing on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of the wind farm, photovoltaic and 

other new energy projects using forest land and land norms lagging behind,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boundaries 

unclear and land nature identification difficulties, and put forward solutions from six dimensions: management 

mechanism, responsibility system construction,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support mechanism improvement, 

policy dynamic update, boundary and land nature identification norms.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improvement of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occupation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in the mountainous cities of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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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云贵高原中部、滇东高原过渡地带的乌蒙山脉,曲靖

是滇东工业与交通的枢纽,其林草地面积占国土总面积的

56.84%,是珠江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的核心区域[1]。随着曲靖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建设项目层

出不穷。在推动城市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森林和草地资

源的需求也逐渐上升。林草地作为重要的森林生态资源,对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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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生态平衡、保持水土、提供生态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近年来,随着“滇中城市群”建设提速,推动高铁、高速

公路、油气管道、农村供水保障、水利水电等重大工程建设项

目相继落地,矿产资源开发力度持续加大,风电场、光伏等新能

源项目加速推进,工程建设与林草地保护的矛盾日益凸显。中央

生态环保督察和森林督查多次指出曲靖存在违法占用林草地问

题,2018—2023年曲靖查处违法占用林草地案件2200多起,涉林

草地面积超1.6万亩[2],暴露出森林资源管理体系的突出短板。

在此背景下,厘清工程建设项目征占用林草地管理现状、破解实

践困境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本文利用文献研究方法,整理了《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

批管理办法》(国家林业局第35号令)、《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

审批管理规范》《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云南省林地

管理条例》等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监督管理制度框架；借助《全

国建设项目使用林地审核审批管理系统》《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云南省林草湿审批监测核查执法信息系统》《全

国森林督查管理平台》等行政审批、执法信息系统平台,获取

2021年1月至2025年12月曲靖建设项目征占用林草地审批数据,

采用案例分析法和数据统计法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着重对全链

条管理问题进行因果分析,并制定相应对策。 

2 结果与分析 

2.1工程建设项目征占用林草地管理及现状 

2.1.1用地需求 

近年来,曲靖在工程建设项目征占用林草地管理方面积极

作为,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管理办法。在项目审批环节,严

格按照国家和省级相关政策规定,对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的合

理性、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审核,要求建设单位提交营业执照、

立项批复、使用林草地申请表、使用林草地可行性报告(现状调

查表)等材料。据统计,“十四五”期间,曲靖审核审批工程建设

项目征占用林草地1525件,使用林草地13.349万亩[3]。根据用地

类型分析显示,“十四五”期间,曲靖各类工程建设项目征占用

林草地表现出“三个领域的集聚效应”。首先是基础设施类别的

建设项目最为密集,占“十四五”期间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

面积的57.16%,有基础设施项目766件,使用林草地7.63万亩,涵

盖渝昆高铁、沪昆高铁曲靖路段、杭瑞高速公路扩展、石油天

然气管线、会巧公路、宣会公路、宣富公路、富罗公路、陆寻

公路、师丘公路、农村饮水安全、农田路网、水利、输电线路、

风能太阳能等交通、水利、电力工程用地；其次则是经营性的

项目较为突出,使用林草地面积占比16.56%,有经营性项目471

件,使用林草地2.21万亩,涉及商业、服务业、工业矿产、物流

仓库、城市住房、旅游发展、畜牧业、营利性的墓园等多种类

型的建设项目,以麒麟区、富源县煤炭开采,罗平县铝土矿开发

为主；三是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项目集中,使用林草地面积

占比15.21%,有直接为林业生产服务设施项目30件,使用林草地

2.03万亩,涉及森林防火通道、国有林场附属设施等用地；有公

共事业和民生项目243件,使用林草地0.75万亩,使用林草地面

积占比5.61%,涵盖城镇供水厂、公益性公墓、村民小组公用设

表1 2021—2025 年工程建设项目按项目类型使用林草地审批情况 单位：件、万亩

年度 项目数 使用林草面积
基础设施项目 公共事业和民生项目 经营性项目 城镇、园区建设项目 直服项目

项目数 面积 项目数 面积 项目数 面积 项目数 面积 项目数 面积

合计 1525 13.349 766 7.63 243 0.75 471 2.21 15 0.729 30 2.03

2021年 156 0.98 60 0.52 51 0.16 40 0.19 1 0.04 4 0.07

2022年 394 5.51 194 4.40 66 0.18 123 0.71 7 0.21 4 0.01

2023年 359 2.35 187 1.4 62 0.2 102 0.6 5 0.07 3 0.08

2024年 277 2.9 147 0.42 38 0.12 76 0.34 1 0.4 15 1.62

2025年 339 1.609 178 0.89 26 0.09 130 0.37 1 0.009 4 0.25

表2 2021—2025年工程建设项目按用地性质使用林草地审批情况 单位：件、万亩、%

年度 项目数 使用林草面积
永久性使用 临时占用

项目数 面积 占比 项目数 面积 占比

合计 1525 13.349 1272 10.879 81.50% 253 2.47 18.50%

2021 年 156 0.98 138 0.85 86.73% 18 0.13 13.27%

2022 年 394 5.51 332 4.35 78.95% 62 1.16 21.05%

2023 年 359 2.35 275 1.6 68.09% 84 0.75 31.91%

2024 年 277 2.9 228 2.66 91.72% 49 0.24 8.28%

2025 年 339 1.609 299 1.419 88.19% 40 0.19 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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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科技、教育、卫生、乡村道路、保障性住房配套绿地等用

地；城镇、园区建设项目15件,使用林草地0.729万亩,使用林草

地面积占比5.46%(表1)。 

按照项目用地性质统计：永久性使用林草地1272件,使用林

草地10.789万亩,占使用林草地面积的81.50%；临时占用林草地

253件,使用林草地2.47万亩,占使用林地面积的18.50%(表2)。 

2.1.2保障措施 

对于保证措施来说,曲靖遵循了林业与草原的使用规划,实

行林草地差别化管理、林地定额和用途管制。首先准确把握《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草原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家和省发布的

最新相关政策,以鼓励资源的有效利用,优先保障省级以上重点

项目、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和民生项目用地需求；其次坚定法

治的服务理念,积极参与到建设过程中去,提前介入、主动衔接、

及时掌握项目建设涉林草需求的情况,指导和帮助项目建设单

位科学选址,编制好、组织好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可行性报告

(现状调查表)和申报材料；第三点是着力减少流程,缩短办理时

间,更加深入细致地服务一线、服务基层,以此来提高社会经济

发展的效率和服务水平；第四点针对行政审批工作的实际需要,

挑选一批精英人员组建一个专门负责林草地要素服务保障工作

专班,建立行政审批档案台账,并且设立重点项目的“一对一”

服务模式,确保建设项目顺利落地实施；第五点通过网络渠道来

实现快速有效的服务,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审核审批事项,在

《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云南省林草湿审批监测

核查执法信息系统》进行网上申报、网上办理,审批报件材料电

子化,做到了“审批不见面”的工作要求。此外,曲靖已完成基

本草原划定工作,将温性草甸、山地灌丛草原等草原纳入刚性保

护名录,划定基本草原面积达50.03万亩,基本草原储备区6.04

万亩,为曲靖工程建设项目征占用审批提供法定依据。 

2.1.3违法占用问题的典型特征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和森林督查数据显示,曲靖违法违规占

用林草地呈现“高频发、强隐蔽、难整改”态势。2018—2023

年,曲靖森林督查发现破坏森林资源违法违规使用(毁坏)林地

案件2217件,涉及林草地面积1.62万亩[4]。从空间分布上看,80%

的违法违规案件集中于城乡结合部及矿山修复区域,比如：马龙

区金鸡山临时堆放点,经开区高家屯社区建筑垃圾堆放点,麒麟

区大尖山采石场弃土消纳场违规堆放建筑垃圾10余万立方米。这

些非法占地情况表现出一种“用临时的名义来实现长期占用的

目的”的特点；从行为类型来看,有超过46%的工程建设项目已

获得使用林草地许可批复,但在项目的启动和施工阶段却出现

了超审批范围或异地违法占用林草地的情况,特别是在高速公

路、风力发电场、光伏阵列及工业园区建设上发现了违法违规

使用林草地的现象；从整改成效来说,30%以上的非法占地没有

实施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措施,其生态环境的功能无

法得到修复,还有一些非法占林草地项目未能办理项目征占林

草地许可手续。 

2.1.4审批流程的规范化进展 

曲靖牢固树立“发展是第一要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是第一

竞争力”的理念,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始终把依法依规

服务保障重大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作为重要职责,持续推进林

草领域“放管服”改革,着力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效能,构建分级

分类审批体系,确保各类建设项目依法依规使用林草地。首先是

简化林草地审批材料,取消项目使用林草地书面用地申请、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各层级政府的审核意见表格、林地权属

证明、林地林木补偿协议、公益林调减、森林植被恢复措施等

材料,用地方只需提供项目立项批复文件、营业执照、林草地使

用申请表和《项目使用林草地可行性研究或现状调查表》等材

料,审批时间比之前节省了5个工作日。其次是审批权限下放,

“矿藏勘查、开采以及其他各类工程建设占用林地审核(省级权

限)”中除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跨州(市)以外,项目整体使用

林地不足5公顷,且其中“省级及以上公益林地不足3公顷的、矿

藏开采、工程建设等征收、征用或者使用70公顷及其以下草原

审核中除涉及各类自然保护地、基本草原以外,项目整体使用其

他草地不足5公顷的”由州市林草部门审核审批[5]；临时使用除

防护林林地、特种用途林林地以外的林地不足20公顷,由县级审

核审批；临时使用防护林林地、特种用途林林地,或者除防护林

林地、特种用途林林地以外的林地20公顷以上,由州市林草部门

审核审批[6]。最后是专业技术得到提升,推行“林勘草勘报告电

子化审核”,依托《云南省林草湿审批监测核查执法信息系统》,

通过GIS系统比对地块属性因子与规划属性因子,减少人工核查

误差,系统上传《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小班因子调查表》,自动

计算森林、草原植被恢复费,生成缴费通知书,以短信形式直接

发送经办人员。 

2.2存在的主要问题 

2.2.1审批与监管的全流程管理脱节 

曲靖工程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审核审批工作存在审批环节

“重审批轻监管”、事中监管“缺位失焦”、事后验收“流于形

式”等现象。一是存在审批环节“重审批轻监管”现象,虽然建

立了林草地资源监管体系,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监管力度仍显

不足。监管队伍人员配备有限,专业素质参差不齐,难以对区域

范围内众多的工程建设项目进行全面、有效的监管[7]。部分监

管人员对违法征占林草地行为的发现和查处能力较弱,导致一

些违法行为长期存在未被及时发现和制止。此外,监管手段相对

单一,主要依赖人工巡查,缺乏先进的技术手段,如无人机监测、

大数据分析等,难以实现对林草地资源的实时动态监管；二是存

在事中监管“缺位失焦”现象,基层实行“一人多岗”模式,乡

镇林业站撤销,成立综合服务中心,林草执法队伍划转综合执法

局,区域林草部门平均仅有2至3名工作人员,人均负责76万亩以

上区域内的森林资源管理工作,现地核查覆盖率不足40%；风电

场、光伏项目施工点多、线长、面广,临时施工道路、风机基础、

光伏阵列区等点位分散,30%的风电场、光伏项目存在少批多占、

移位建设,未能被及时发现,依靠森林督查和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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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违法用地；三是存在事后验收“流于形式”现象,虽然制定

了恢复森林植被措施及方案,由于资金未能及时拨付林草部门,

未能按照措施和方案及时实施落实异地造林,风电场、光伏项目

因修复区域分散,存在植被恢复验收不及时,达标率低等现象。 

2.2.2生态修复的管理责任体系虚化 

责任主体界定模糊,项目业主、施工单位、监理方的修复责

任未能在合同中明确,存在临时用地恢复纠纷因“责任不清”无

法追责；风电场、光伏项目多采用EPC总承包模式,业主与施工

方责任交叉,区域林草部门仅能约谈督促,缺乏强制履约手段,

风电场、光伏项目生态修复不及时不到位。质量管控标准缺失,

占补平衡仅满足“数量相等”,补充林地郁闭度远远低于被占林

地；风电场、光伏项目占用的山地灌丛草原生态脆弱,恢复林业

生产条件覆土厚度不达标,生态功能替代失效。资金监管机制缺

位,生态补偿机制尚不完善,补偿标准不够科学合理,未能充分

考虑林草地的生态服务价值、地理位置、土地质量等因素。补

偿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补偿资金未能

及时足额到位,影响了生态补偿的效果和生态修复工作的开展。

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上缴纳的森林(草原)植被恢复费,按上缴

数的60%返到县级财政后,由县级财政统筹安排使用,划拨到林

草部门用于恢复森林(草原)植被经费较少,导致建设项目使用

林草地恢复森林(草原)植被落实困难。 

2.2.3跨域协同的管理机制梗阻 

要素保障部门“各自为战”,发改、自然资源、住建、能源、

生态环境、交通、农业农村、水务、应急管理、林草等部门无

常态化协作机制,工程建设项目用地未能按照要求协调通知相

关单位联合选址[8]。政企协同 “缺乏纽带”,项目立项选址环

节,大部分工程建设项目未能征求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单独按照

行业部门相关规定要求,给予项目立项,对负有前置要求的林草

部门无法满足敏感项目用地要求。 

2.2.4管理支撑的基础性能力薄弱 

技术支撑滞后,对于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45%的建设项目

仅靠规划设计来判断是否符合用林用草要求；对“风电场”“光

伏”“林下工程” 等新型用地,缺乏遥感监测技术支持。信用约

束缺失,未建立林勘草勘单位、项目企业信用档案,多次造假的

林勘单位和用地单位仍参与本地项目；上述项目违法用地仅靠

森林督查和中央环保督察发现,企业违法成本低于合规成本,导

致风电场、光伏项目违法用地大幅度增加。 

2.2.5新能源项目林草地使用规范滞后 

用地分类界定模糊,现行《关于规范风电场项目建设使用林

地的通知》于2024年2月28日失效,至今未制定出台新的用林用

草规定。新能源项目使用林草地规范滞后,缺乏专项指引,导致

审批尺度不一。对于如何合理运用已有防火通道、林区道路等

途径,满足风力发电场进场道路的需求及其维护工作,仍旧没有

清晰的规定可依循。光伏发电项目使用林草地用地性质不明确,

未出台详细且具体用地规范,而是以一种含糊不清的方式传达

基层,导致一些入库登记备案的光伏项目不得不再次选址。临时

用地管理与产业特性脱节,风电场、光伏项目施工周期长(平均

2～3年),临时用地使用需求远超普通项目的2年临时使用期限,

但现行政策未允许新能源项目临时用地延期,导致临时用地到

期,未能按照恢复林业生产条件和恢复植被实施方案及时实施。 

2.2.6林草地边界与土地性质认定的系统性困境 

边界划定标准不统一导致“边界不清”,林地与草地界定缺

乏量化衔接指标,2021年林草生态综合监测成果数据与国土年

度变更成果数据差异性较大,《自然资源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 规

范林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53号)文件下发以来,

林草部门严格按照文件要求执行,在接到项目使用林草地申报

材料后,林草部门事先与自然资源局联合开展土地性质认定,并

报县级人民政府同意、明确林草地管理边界后,再办理后续审核

审批手续。可在土地性质认定工作中存在困难：一是部分地类

矛盾的处理认定无上位政策依据。在数据融合过程中,国土“三

调”数据与林地“一张图”、与土地现状调查表、与已核发的林

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耕地保护红线划定范围等存在

大量矛盾,且此部分矛盾均不在53号文件明确的处置情形范围

内。林草部门在对此部分矛盾进行土地性质数据融合比对时,

找不到上位法规及政策作为工作依据,对权证效力、耕地保护红

线效力、国土“三调”数据的效力谁大谁小,谁“服从”谁的管

理感到困惑。部分地块由于找不到土地性质认定的上位政策依

据,往往仅靠追溯历史影像数据及权证数据、与自然资源局共同

商议认定,一方面会导致县级土地性质认定工作的“自由裁量

权”过大、存在行政风险,另一方面认定工作耗时耗力,尤其是

线性工程的外业调查及内业整理工作极其繁琐,极大影响了项

目使用林草地申报审批工作的推进；二是认定数据与权证管理

数据的衔接问题。地类认定结果虽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但地块

所涉及的权证并未能及时按照认定结果进行变更或注销,导致

后续涉及该地块审批、执法监督等实际工作开展时,部门实际管

理的土地性质仍与土地权证存在冲突。 

2.3征占用林草地规范化管理策略 

2.3.1构建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 

前置规划管控,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林草专项规划-

项目用地审批”三级管控,新增新能源项目专项规划衔接及边界

与地类认定环节,对不符合规划或认定存疑的项目一律不予审

批；确需调整规划的,按《云南省林地保护利用规划调整管理办

法》履行专家论证、公众听证程序,确保规划刚性与弹性平衡；

首先,要强化审批源头管控,编制《曲靖林草地征占用申报材料

规范》,针对风电场项目增设“用地分类说明”“生态敏感区避

让评估”等专项材料；建立“双人审核、交叉复核+专家评审”

制度,项目立项选址阶段,必须经发改、林草、自然资源、能源、

生态环境部门联合评审；其次,要强化监管能力建设,加强林草

地资源监管队伍建设,充实专业人员,提高监管队伍的整体素质

和业务能力。定期组织监管人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法律法规、

政策文件和先进的监管技术,提升其对违法征占行为的发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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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应对能力[9]。加大对监管技术手段的投入,引入无人机监

测、卫星遥感、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实现对林草地资源的实

时动态监测,及时掌握林草地的变化情况,为监管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第三要改进验收检查流程,编制《生态修复验收量化标准》,

为新能源发电设施设定山区绿化覆盖率、植物种类等相关衡量

标准,并聘请独立的第三方公司来执行检查验收任务,验收结果

与林草部门审核双公开,对造假单位列入“黑名单”；最后,要加

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征占行为。加大对工程建设项目征占

用地林草地的执法检查力度,建立常态化的执法巡查机制,增加

巡查频次,扩大巡查范围,确保及时发现违法征占行为[10]。对于

发现的违法行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提高违法成本,

形成有力的震慑。同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建立林草、综

合执法、生态环境、公安、自然资源联合执法队伍,针对新能源

项目违法行为及边界越界占用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建立“违法线

索发现-现场核查-案件移交-结果反馈”闭环台账形成执法合力,

共同打击违法征占林草地行为。 

2.3.2健全生态修复责任管理体系 

明确全链条责任,针对新能源EPC模式,推行“业主主责+施

工方履约+监理方监督+总承包方连带”的责任体系,在项目审批

前签订四方责任协议；将修复责任纳入施工许可前置条件,未明

确责任的新能源项目不予审批。建立质量管控机制,出台《林草

地占补平衡质量管理办法》,新能源项目补充林地需采用“近自

然修复”模式,确保生态功能等效益；实行“修复地块终身管护

+3年监测”模式,按照标准缴纳管护保证金,3年存活率达标后返

还,确保修复长效性。强化资金闭环监管,实行“修复资金预存+

分阶段拨付”,完成整地、栽苗、验收三阶段分别拨付30%、30%、

40%,资金使用全程可追溯,定期向社会公开。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科学合理制定生态补偿标准,充分考虑林草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市场价值以及工程建设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确

保补偿标准能够真实反映林草地资源的价值和生态损失。拓宽

生态补偿资金筹集渠道,除了建设单位缴纳的植被恢复费等常

规资金来源外,还可以探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生态补偿基金、

社会捐赠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加强对生态补偿资金的管理,

建立健全资金管理制度,确保补偿资金专款专用,规范资金的使

用和拨付流程,提高资金使用效益[11]。同时,加强对生态补偿项

目实施的监督检查,确保生态修复工作落到实处,实现林草地生

态功能的有效恢复。 

2.3.3打造跨域协同管理格局 

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组建发改、自然资源、住建、能源、生

态环境、交通、农业农村、水务、应急管理、林草等部门联合

指挥部,对新能源项目实行“选址-审批-建设-验收”全周期联

合监管；构建政企协同平台,开设“新能源项目政策专场培训”,

建立新能源项目“一对一”服务机制,提前介入、主动衔接、及

时掌握项目建设涉林草需求,指导和帮助项目建设单位科学选

址,编制好、组织好建设项目使用林草地可行性报告(现状调查

表)和申报材料；着力减环节、压时间,更加精准地服务一线、服

务基层,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效便捷的林草地要素保障服

务[12]。 

2.3.4夯实管理支撑能力建设 

升级技术支撑体系,实现GIS电子化审核全覆盖,搭建曲靖

林草地征占用管理信息平台,整合新能源项目审批、监管、验收

数据与生态敏感区数据；县级单位配备无人机、遥感监测设备,

建立新能源项目生态监测数据库,新能源项目用地全核查。对工

程建设项目征占用林草地审批流程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减少

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简化申报材料。建立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平

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避免建设单位重复提交材料。推行网上

审批,实现审批报件材料电子化,做到“审批不见面、办事不求

人”。同时,针对重点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实行专人负责、优先

办理,提高审批效率。 

2.3.5建立政策动态适配与更新机制 

出台风电场、光伏项目用地专项管理细则,参照国家林草局

征求意见稿,出台《风电场、光伏项目使用林草地管理细则》,

明确风电场、光伏阵列、永久用地与临时用地的划分边界,要求

临时用地单独提交含资金投入、时间安排的恢复方案；完善临

时用地分类管理政策,针对风电场项目实行临时用地“2+2”延

期制度,首次审批期限2年,确需延期的可申请延长2年,延期期

间需每半年开展植被养护；制定《风电场、光伏项目临时用地

恢复技术规范》,明确硬质化场地土壤改良、植被选择等标准,

恢复植被存活率需达85%以上；强化跨部门政策衔接,联合自然

资源部门开展“林草-国土空间规划”衔接专项行动,风电场、光

伏项目选址阶段同步开展规划与林草地审核,避免政策冲突。 

2.3.6构建林草地边界与土地性质认定规范化体系 

制定统一的界定标准与操作规范,启用《云南省2024年度国

土变更调查和云南省森林草原湿地荒漠化普查成果》,正确、规

范使用调查成果,实际管理工作应充分考虑现状地类来源的合

法性、合规性、合理性,综合作出用地性质判定[13]。出台《土

地性质与地类认定技术规程》,明确林地与草地的量化分界指标,

按“生态功能优先”原则认定,明确权证、耕地保护红线、国土

年度变更数据效力；建立国土年度变更数据与“林地保护利用

规划”衔接机制,对地类冲突地块实行“联审确认制”,建立认

定数据与权证管理数据有效衔接；搭建一体化数据平台与技术

支撑体系,建成林草地“一张图”数据库,整合林草、自然资源、

国土空间规划等多部门数据,实现边界、地类、权属信息实时共

享与动态更新,开发地类快速认定小程序,集成植被监测、权属

查询等功能,执法人员现场即可出具初步认定意见；强化认定结

果的刚性约束与应用,将边界与地类认定结果作为项目审批、执

法监管、生态补偿的法定依据,未经认定的地块一律不予审批。 

3 结论与讨论 

曲靖林草地征占用管理的核心症结在于“审批与监管脱节、

责任体系虚化、协同机制梗阻、基础性能力薄弱、政策规范滞

后、管理边界不清”等系统性失衡,其中风电场、光伏等新能源

项目林草地使用规范滞后与林草地边界土地性质及地类认定困



生态环境与保护前沿 
第 9 卷◆第 1 期◆版本 1.0◆2026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40 /（中图刊号）：715GL012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r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7 

Frontier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tection Research 

难成为当前最突出的双重矛盾,前者体现为用地界定模糊、审批

规则不统一,后者表现为边界不清、性质不明、权属难定。本质

上,这是管理体系未能适配“生态保护刚性约束”“新能源发展

战略需求”与“精细化管理现实要求”的多重挑战。通过构建

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健全生态修复责任体系、打造跨域协同

格局、夯实支撑能力、建立政策动态更新机制、构建管理边界

规范体系等对策措施提升林草地征占用管理效能。需聚焦边界

与土地性质认定维度,建立标准化、数字化、专业化管理体系,

实现从“模糊管理”到“精准管控”的转变。将新型项目管理

与基础认定工作双重纳入制度框架,破解“保护与发展”“规范

与效率”的双重矛盾。应持续关注征占用林草地管理的新情况、

新问题,不断完善管理策略,加强科技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为区

域生态安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应加强与其

他地区的交流合作,借鉴先进经验,为曲靖建设“滇东生态安全

屏障”与“新能源产业基地”提供坚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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